


荃灣區議會 

第五次會議文件 

 

房屋署就「要求嚴格監管手機發射基站安裝程序」的回應 

 

目的 

 

本文件旨在向荃灣區議會各委員報告香港房屋委員會（房委會）於「要求嚴格監管

手機發射基站安裝程序」的工作。 

 

房屋署的手機發射基站安裝程序 

 

2.  房委會於轄下公共屋邨(公屋)提供地方讓電訊服務營辦商（營辦商）安裝無線電基

站(基站)，目的是讓公屋居民及附近社區可獲得相關的流動通訊服務。 

 

3.  當房委會收到營辦商有關安裝基站的申請後，會要求營辦商提交通訊事務管理局

（通訊局）發出的傳送者牌照，並按既定程序處理申請，包括評估該申請是否符合所有建築

物相關的法例規定，及由隸屬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（房屋）辦公室的獨立審查組以及屋

邨管理及工程人員去評定其可行性。基站裝置的數量及選址會視乎營辦商和整體的需求，以

及其可行性而定。在設置基站申請及安裝基站的程序完成後，營辦商須根據電訊牌照相關條

款，先獲得通訊局的批淮，才可以啟用基站。所有獲准使用的基站均已符合通訊局的要求。 

 

4.  營辦商在使用有關無線電基站前，需要向通訊局的執行機關，即通訊事務管理局辦

公室（通訊辦）申請及提交技術資料。在審批有關申請時，通訊辦除會檢視個別基站的輻射

水平外，亦會就基站範圍內的總輻射水平進行技術評估，確定其符合輻射安全標準才會批准

申請。營辦商在基站投入使用的一個月內，亦須向通訊辦提交測量報告，證明基站的輻射水

平符合安全要求。 
 
文件提交 
 
5.  本文件將提交荃灣區議會的第五次會議，供委員參閱。 
 
 
 
房屋署 
二零二零年九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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